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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勞動部為使派遣事業單位與要派單位確實符合勞動法令，保障

派遣勞工權益，特訂定本指導原則。 

二、本指導原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勞動派遣：指派遣事業單位指派所僱用之勞工至要派單位，

接受該要派單位指揮監督管理，提供勞務之行為。 

(二)派遣事業單位：指從事勞動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 

(三)要派單位：指依據要派契約，實際指揮監督管理派遣勞工從

事工作者。 

(四)派遣勞工：指受派遣事業單位僱用，並向要派單位提供勞務

者。 

(五)要派契約：指要派單位與派遣事業單位就勞動派遣事項所訂

立之契約。 

三、派遣事業單位僱用派遣勞工，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人力供應業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四月一日起納入勞動基準

法適用範圍，派遣事業單位僱用派遣勞工從事工作，應遵循

勞動基準法及相關勞動法令之規定。 

(二)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訂定之勞動契約，應為不定期契約。

派遣事業單位不得配合要派單位之需求，與派遣勞工簽訂定

期契約。 

(三)有關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七條規定之事項，派遣事業單位

與派遣勞工應本誠信原則協商，且不得低於法律規定，並宜



以書面載明，由勞雇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四)派遣事業單位應依法令規定為派遣勞工辦理勞工保險、勞工

職業災害保險、就業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並依規定覈實申

報投保薪資(金額）。 

(五)派遣事業單位應依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辦理勞工

退休事項。 

(六)派遣事業單位招募或僱用派遣勞工應遵守就業服務法規定，

不得有就業歧視，亦不得對派遣勞工扣留證件、財物或收取

保證金。 

(七)派遣事業單位招募或僱用派遣勞工應遵守性別工作平等法

規定。 

(八)派遣勞工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七條之一規定與要派單位訂定

勞動契約者，其與派遣事業單位之勞動契約視為終止，派遣

勞工不負違反最低服務年限約定或返還訓練費用之責任。派

遣事業單位應依同法或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之給付標準及

期限，發給派遣勞工退休金或資遣費。 

(九)派遣事業單位不得因派遣勞工依前款規定向要派單位提出

要求訂約之意思表示，而予以解僱、降調、減薪、損害其依

法令、契約或習慣上所應享有之權益，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派遣事業單位為前開行為之一者，無效。 

(十)要派單位與派遣事業單位終止要派契約，不影響派遣勞工為

派遣事業單位工作之受僱者權益。派遣事業單位無適當工作

可供安置者，有關勞動契約之終止，應依勞動基準法等相關

規定辦理。 

(十一)派遣事業單位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者，應依其事業



性質，訂立工作規則，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公開揭示。 

(十二)派遣事業單位未符合勞動基準法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規

定者，不得約定勞工於派遣期間，轉任為要派單位之正職人

員須給付違約金或返還訓練費用。 

(十三)派遣事業單位未符合勞動基準法第九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者，不得約定勞工於勞動契約終止後，一定期間內禁止至要

派單位任職。 

四、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要派單位不得為規避勞動法令上雇主義務，強迫正職勞工離

職，改用派遣勞工。 

(二)要派單位不得於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簽訂勞動契約前，

有面試該派遣勞工或其他指定特定派遣勞工之行為。 

(三)要派單位違反前款規定，且已受領派遣勞工勞務者，派遣勞

工得於要派單位提供勞務之日起九十日內，以書面向要派單

位提出訂定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 

(四)要派單位應自前款派遣勞工意思表示到達之日起十日內，與

其協商訂定勞動契約。逾期未協商或協商不成立者，視為雙

方自期滿翌日成立勞動契約，並以派遣勞工於要派單位工作

期間之勞動條件為勞動契約內容。 

(五)要派單位不得因派遣勞工依前二款規定向其提出要求訂約之

意思表示，而予以解僱、降調、減薪、損害其依法令、契約或

習慣上所應享有之權益，或其他不利之處分。要派單位為前

開行為之一者，無效。 

(六)勞動派遣關係有其特殊性，有關派遣勞工提供勞務時之就業

歧視禁止、性騷擾防治、性別平等及職業安全衛生等事項，



要派單位亦應積極辦理。 

(七)要派單位為派遣勞工辦理教育、訓練或其他類似活動，不得

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 

(八)要派單位應設置處理性騷擾申訴之專線電話、傳真、專用信

箱或電子信箱，並將相關資訊於工作場所顯著之處公開揭示。 

(九)要派單位知悉派遣勞工遭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

之糾正及補救措施。派遣勞工遭受要派單位所屬人員性騷擾

時，要派單位應受理申訴並與派遣事業單位共同調查；調查

屬實者，要派單位應對所屬人員進行懲處，並將結果通知派

遣事業單位及當事人。 

(十)派遣勞工於要派單位工作期間之福利事項，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應本公平原則，避免差別待遇。 

(十一)要派單位應依法給予派遣勞工哺（集）乳時間，哺（集）乳

時間視為工作時間。派遣勞工子女未滿二歲須親自哺（集）

乳者，除規定之休息時間外，要派單位應每日另給哺（集）乳

時間六十分鐘；派遣勞工於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延長工

作時間達一小時以上者，要派單位應給予哺（集）乳時間三

十分鐘。僱用三十人以上受僱者之要派單位，派遣勞工育有

未滿三歲子女者，得要求每日減少工作時間一小時或調整工

作時間，要派單位不得拒絕。 

(十二)要派單位不得因派遣勞工提出性別工作平等法之申訴或協

助他人申訴，而予以解僱、調職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十三)派遣事業單位積欠派遣勞工工資，經主管機關處罰或限期

令其給付而屆期未給付者，派遣勞工得請求要派單位給付。

要派單位應自派遣勞工請求之日起三十日內給付之。 



(十四)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要派單位應與派

遣事業單位連帶負擔勞動基準法所定雇主職業災害補償之責

任; 其職業災害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或其他法令規

定，已由要派單位或派遣事業單位支付費用補償者，得主張

抵充。 

(十五)要派單位及派遣事業單位因違反勞動基準法或有關安全衛

生規定，致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應連帶負損害賠償之

責任。要派單位或派遣事業單位依勞動基準法給付之補償金

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 

五、派遣事業單位與要派單位訂立要派契約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派遣事業單位依法應全額定期給付工資，不得以任何理由遲

延或拒絕給付工資。其與要派單位因履約所生爭議，派遣事

業單位應另循司法程序救濟，不得以要派單位拖欠費用為由

積欠派遣勞工工資或其他給與。 

(二)要派單位支付派遣事業單位任何費用前，應確認派遣事業單

位已依約按期支付派遣勞工工資，以確保無積欠派遣勞工工

資或其他給與情事。 

(三)派遣事業單位積欠派遣勞工工資，經主管機關處罰或限期令

其給付而屆期未給付者，要派單位因派遣勞工請求而給付工

資者，得向派遣事業單位求償或扣抵要派契約之應付費用。 

(四)派遣事業單位應與要派單位於要派契約中明定派遣勞工延

長工時或變更工作事項，並應先經派遣勞工所組織工會同意；

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始可為之。 

(五)要派單位因經營因素，有要求派遣勞工配合延長工時、休息

日出勤或變更工作時間需要者，有關延長工時、休息日出勤



之時數以及延長工時、休息日出勤工資計給方式、如何給付、

正常工作時間分配調整等，應與派遣事業單位先行確認有無

徵得勞工同意，並於要派契約中約定。 

(六)要派單位認為派遣勞工有無法勝任工作情事者，應要求派遣

事業單位依要派契約改派適任勞工，不得決定派遣勞工之任

用。 

(七)派遣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

派遣事業單位應給予職業災害補償。派遣事業單位與要派單

位應於要派契約明確約定要派單位應盡設置安全衛生設施、

實施安全衛生管理與教育訓練之義務及其他雙方權利義務

有關事項，並得於派遣勞工工作前，事先透過保險規劃雇主

之補償及賠償責任。 

(八)派遣事業單位與要派單位訂定之要派契約，宜明定提前終止

契約之預告期間。 

六、勞工從事派遣工作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充分瞭解勞動派遣特性，並評估自身能力、意願及職涯規劃

後，再決定是否從事勞動派遣工作。 

(二)慎選派遣事業單位，考量其規模、成立時間、服務客戶素質、

派遣勞工人數、員工訓練制度及有無重大勞資爭議歷史等。 

(三)與派遣事業單位簽訂勞動契約，宜以書面為之，其內容除勞

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七條列舉事項外，仍宜針對勞動派遣關

係中較特殊事項，例如安全衛生、職業災害補償、就業歧視

禁止、性騷擾防治、擔任職務或工作內容、獎勵懲戒、應遵

守之紀律有關事項或獎金紅利等詳細約定，避免日後爭議。

該勞動契約應至少一式二份，一份由派遣勞工收執。 



(四)接受勞動派遣時，應要求派遣事業單位以書面載明要派單位

名稱、工作地點、擔任職務、工作內容、工作時間（含休息、

休假、請假）等事項。 

(五)請求派遣事業單位除辦理一般教育訓練外，派遣之前應針對

職務特性辦理職前訓練。 

(六)應確認派遣事業單位是否於到職當日為派遣勞工加保勞工

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就業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及是

否覈實申報投保薪資（金額）。 

(七)派遣期間內，應確認派遣事業單位是否已按勞工退休金條例

提繳退休金。 

(八)派遣勞工於勞動契約終止時，得請求派遣事業單位開立服務

證明書。 

(九)派遣事業單位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者，受僱勞工可依

法組織工會，團結勞工力量，維護勞工權益。 

(十)派遣勞工權益受有損害者，可提供具體事實及訴求向當地勞

工行政主管機關（勞工局、處）申訴處理。 

 

 


